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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生綃剪》中的情與義之衝突

論《生綃剪》中的情與義之衝突

In The Course Of Sheng Xiao Jian Reason and Arg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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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摘要

《生綃剪》乃為明末清初的話本小說，此時期恰好是朝代更迭之時。小說所作的內容，部

分呈現該時代的生活或社會情狀。《生綃剪》一書中，除一、二回為連續性的故事之外，其餘

回數皆各自成章、成為單一獨立的故事，故《生綃剪》是由多回完整的短篇故事所編輯而成的

話本小說。

此部小說在情、義上的展現確實令人倍感興趣，第一、二回當中的有芷（老脫）乃是個

出家人，文中書寫他蓮花姊之間的相處及幫助其實相當耐人尋味，反的來說，可否作為一種情

愫的展現？另外第十八回的故事看似為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但所呈現的卻是迥異的情節。不

管在家庭上或親情上而論，作為妻子、母親的角色放下了一切，狠心且冷靜的殺掉孩子及自己

的丈夫。對此，在道教度化的過程當中亦有同樣的情節產生。因此小說當中的時代、宗教是否

影響著《生綃剪》的成書，是本文當中著重的重點之一。本文試以情理、義理視角探討人的本

性，並藉由時代、宗教的影響理解《生綃剪》中情理與義理的衝突。

關鍵詞：話本小說、愛情、情義、全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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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學者的細心審查及斧正，筆者受益良多，謹致謝忱。審查意見已經盡量採納且仔細的修正若干問題，倘若

還有不足之處，則另闢專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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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生綃剪》又名為《花幔樓批評寫圖小說生綃剪》，為明末清初的話本小說中其一作

品。有關作者有多種說法 �，甚至成書時間也沒有確切的定論；而最早提及《生綃剪》成書時

間的是苗壯。就成書時間而論，苗壯在〈《生綃剪》述考〉一文當中便以先行探討，其時間大

約推在明末時期的作品；他在〈《生綃剪》述考〉提到：

各篇故事所寫的時代背景，一篇為元代，四篇不詳，三篇為清，其餘十一篇均為明代，

且較集中於萬曆、崇禎年間。以萬曆以前為背景者，多以追述口氣……《生綃剪》十九

篇故事，均不見稱於三言、二拍，據此可斷定，《生綃剪》的作者群，均為明末清初

人。�

苗壯在此篇文章中也對全部十八回的故事內容有所介紹及情節交代，特別在每回的寫作完

成之時間上各有推測；其各回完成時間推測介於明末清初，但有的甚至是明萬曆至清康熙十八

年，大概相差百年左右 �。其他學者如孫楷第、徐志平、王慶華、文革紅等，都有針對其成書

時間作過探討。

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一文中簡述《生綃剪》內容所演多為明事，疑清

初人所撰；以此推測，應當在明末清初時所撰寫而成。而文革紅在《清代前期通俗小說刊刻考

論》一書中推測的時間大概在康熙十八年前後，而徐志平的《清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則持同

苗壯的看法；藉由小說當中的敘述來判斷其每篇大致完成的時間，如吳三貴反清的時間點、試

博學鴻儒者，以及書前刻工者黃子和、葉耀輝，其中黃子和也曾替《清夜鐘》插圖；因此種種

時間歸納，徐志平則認為《生綃剪》成書時間約在康熙十八年前後 �。徐志平在《清初前期話

本小說研究》所佐證論述，乃是對苗壯針對第七回及十三回寫於明末之處予以勘誤。該書論述

提出崇禎皇帝死後被南明諡為「烈皇帝」�，廟號「思宗」，直至弘光元年又改諡「毅宗烈皇

帝」，據此推斷為清初順治二年 6。

�  對《生綃剪》作者提出研究的是苗壯的〈《生綃剪》述考〉，當中提及谷口生、花幔樓主人等，但並未有肯定其書為單一作

者所寫。
�  苗壯：〈《生綃剪》述考〉，《明清小說研究˙第三輯》，（南京：明清小說研究編輯部，����年第�期），頁���。
�  苗壯：〈《生綃剪》述考〉，《明清小說研究˙第三輯》，（南京：明清小說研究編輯部，����年第�期），頁�6�～���。
�  以上參閱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頁���、參閱文革紅：《清代前期小

說刊刻考論》〈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說出版中心―蘇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00�年��月第�版），頁�6�～�6�、徐

志平：《清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年��月初版），頁��～��。
�  清‧張廷玉：《明史》〈本紀第二十三‧莊烈帝一〉曾提及：「五月，入京師，以帝體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

湣皇帝，陵曰思陵。」
6  見徐志平《清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年��月初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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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華在《話本小說文體研究》一書中，便針對了清初至清末的話本小說進行體例之探究

與整理，特別另立附錄當中提到《生綃剪》一書的概況。不外乎與苗壯的考證雷同，總的來說

是以苗壯的〈《生綃剪》述考〉一文中對《生綃剪》的作者、故事內容、可能的成書時間及康

熙名諱「玄」字等，作為論述基礎，不同於徐志平藉由文本內容提出部分故事非產於明末。以

王慶華此書的整理，確定該書產於康熙年間，但沒有明確指出年份。�

另在文革紅的《清代前期通俗小說刊刻考論》則針對小說出版進行細微的刊刻，該書第二

章當中的清代前期小說出版中心—蘇州篇便提及《生綃剪》的刊刻時間有所探究 �；但同樣建

立在前人研究的立論之中找尋可能的成書時間，藉由何齡修〈《生綃剪》的作期和藝術價值〉

所提避諱「玄」字的部分而談，此與苗壯對於第一、二回中「玄」、「元」觀點持相同看法，

皆認為小說是寫於康熙年間 �；只是在文革紅的刊刻中便僅僅提及何齡修之例，並無同徐志平

藉由《生綃剪》中其他篇目中苗壯可能講述錯誤之處，提出進一步修正並得到了部分內容並不

在明末時所作，而是產於順治二年以後之說法。

綜合大家的研究，成書時間雖未能確切的肯定於何時，但能確定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際。雖

然在苗壯的〈《生綃剪》述考〉有曾經肯定部分內容在明末時期完成，但在此之後經過學者仔

細校閱、考證後得到清初時期的解答。從以上推測，大致可以得知《生綃剪》大致產於清初時

期為主其說法，而成書時間則大致落在康熙二十年左右，於此便能從康熙年間以前的社會背景

來探究其寫作動機。

《生綃剪》全書總計有十九回，第一、二回作相同連貫內容之外，其餘皆為單篇故事。

在《生綃剪》一書內容當中，內容乍看可將其分為愛情、因果報應、俠義及神異類，但實際上

在該書中的故事則是愛情、俠義、神異結合而成的；並未有單一回僅只做愛情、神異、俠義等

主題描寫。在該書中，第一、二回講述的是出家人有芷（老脫）幫助蓮花姊兒子及處理繼承遺

產紛擾的的故事，內容則穿插神異、俠義，甚至是愛情成分的內容。例如有芷（老脫）對蓮花

姊一開始相處的過程，以及蓮花姊嫁至蔣承川家後一路的情義之舉，令人感到好奇。身為出家

人，對一位已出嫁的丫環無怨無悔的相挺與幫助，究竟是義舉？還是對蓮花姊所展現之關愛？

另引起筆者興趣的是第十八回故事。第十八回講述的是韓珠娘與朗伯升之間的愛情故事，卻因

疾丑生嫉妒友人（朗伯升）得到美嬌娘，藉夜深搭船時，竟將他推入河中使其溺斃；韓珠娘傷

心之餘，不得不相信疾丑生的一面之語，並抱著懷疑丈夫是被陷害而亡的心情改嫁疾丑生。直

到一次對疾丑生酒後的逼問才知道真相，憤而將與疾丑生所生的兒子及丈夫殺之，最後自首且

�  參閱王慶華：《話本小說文體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006年），頁���。
�  文革紅：《清代前期小說刊刻考論》〈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說出版中心―蘇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00�年��月第�
版），頁�6�～�6�

�  苗壯在〈《生綃剪》述考〉中採一回一回檢視、校勘其內容，並推測出《生綃剪》每篇大致完成的確切時間，不過各篇時間

不一致，甚至有萬曆到康熙年間之久，故徐志平則提出不同看法，反駁了苗壯所認為有關成書的時間點；而文革紅同樣認為

《生綃剪》是清代時期的作品，完成時間則是康熙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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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江自盡。看似淒美的才子佳人愛情故事，但實則為報仇雪恨的愛情悲劇。韓珠娘在結局因愛

與恨交織的心境衝突，甚至不顧親情將自己的兒子予以殺害，引起筆者關注的是，為何能對年

幼無知的小孩痛下毒手？該回的寫作是否可能與全真教教義影響有關？本論文選擇兩篇共三回

故事，探討其情與義的衝突，因此情、義必須先定義。究竟情是愛情？或是友情？義則是義

氣？或是道義？另外道教中全真教教義是否影響《生綃剪》的創作，也是本文愛情與義氣衝突

所著重之處。

故本文將以明末清初的社會情狀、情與義如何定奪及全真教教義作為研究方向，從中先行

對《生綃剪》的社會背景進行初步論述，其次則以全真教義探討出家皈依與親情之間的關係，

並進一步對《生綃剪》當中所選的一、二及十八回當中情與義之間衝突的探討與理解。

貳、明末清初社會情狀

明末清初的社會、經濟及思想，其實影響整個社會狀況及發展。若要探其《生綃剪》中的

情義，則必先理解明末清初社會概況，本文所選一、二及十八回作為探討，乃因內容之神異、

情誼、情義等皆為相輔相成之關係，且第十八回中韓珠娘的殺夫、殺子等，與道教當中全真教

教義相同，放下至親，直接了結自己孩子、丈夫的生命，報仇是小說情節的理路，但是否受道

教度脫過程有所關聯也值得瞭解；因此首要探討釐清的便是明末清初的社會狀況及宗教的傳

播。

一、經濟、社會的影響

南宋以後，江南的經濟發展因國內安定而有所發展。直至明代的江南，仍是經濟繁榮發

展之處，而《生綃剪》即是在出版業興盛的蘇州所刻。經濟、社會的穩定，帶來更多的娛樂

享受，無論是宋代的勾欄，或是話本小說的出版，晚明的江南娛樂活動大致也是如此。而藉由

前人的考證大致可以確定《生綃剪》成書大約在清初順治到康熙年間，而寫作內容多半以晚明

時期事例為要。例如《生綃剪》第七回提及伶人演出魏忠賢一角遭南京太學生沙爾澄打死的情

節，大概可知該時期社會大眾對於奸臣魏忠賢的極度厭惡，或許可以推論作者可能為晚明遺

民，但作者也有可能以教忠教孝的立場寫了該回作品。其實晚明清初的政權交替下，寫作背景

理應不會因政權轉移有所太大的轉變，作者們唯可能該注意的是皇帝所避諱之文字。歷史的遭

遇與社會生活風氣固然影響寫作，然而寫作與思想、文化領域等則有密切影響關係，更可以說

明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思潮的變異是密不可分。

齊俊在《持守與嬗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一書認為，文學發展與社會思潮關

係密不可分，主要在於社會生活與作家思想乃相輔相成，一個時代的思潮影響文學創作，並提

出魏晉時期玄學的價值取向，或是唐代儒釋道三家融合之時代，或是宋代理學之興所呈現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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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物的觀點，或是明清心學、樸學影響社會生活所導致的文學變革 �0。

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之呈現，乃需要文字的紀錄，文字便是最能反應當代社會狀況之工

具，而小說的書寫有時也成了社會縮影的展現，因此小說的寫作往往比歷史事實的陳述更加引

人注意。所以，先行了解社會的發展、轉變與思潮，可謂影響著當代的社會、文學之發展。

張顯清在〈晚明社會的時代特點〉曾經提到，晚明社會、經濟、政治、習俗上，起了很大

的變化，尤其社會結構上的變革，使晚明社會產生了不同的現象。如封建體制的衰弱、經濟穩

定後產生了奢華的生活，思想文化上同樣出現了近代思潮的萌芽及思想的啟蒙，這樣的轉變可

謂早期的啟蒙思想，因此文學上也就因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變化。��

明末時的生活水平和消費心理，和明初、明中葉已經有所不同，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

學》就針對晚明的變化提出研究，不乏在經濟、思想上的突破有所影響，當中蘇州的震澤鎮

之風俗及改變，具典型意義，而震澤鎮也是當時江南和全國之縮影，具其典型意義，而這正與

《生綃剪》創作背景與地區相符，皆是江南一帶。�� 然夏咸淳更進一步提到江南當時的社會變

化：

享樂主義盛行，奢侈浪費成風，這樣也給社會帶來許多禍害。首先是社會的道德淪喪。

舊禮教、舊道德固然遭到衝擊、破壞、但人類的美德也喪失很多，各種醜惡現象層出不

窮，偷盜、詐騙、姦淫、鬥毆、酗酒、賭博，乃至謀財害命，殺人越貨等等，都出現

了。整個社會缺少了一套調節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的行之有效的行政與教育機制，人們

詛咒各種醜惡現象，還錯誤的把一切罪惡統統歸咎於新思潮的氾濫，但又拿不出治療社

會弊端的良策，只有重新撿起陳舊的藥方。要求加強綱常名教。維護舊的道德。這也是

明末小說家所以喋喋不休宣揚懲勸教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上述看來明末確實產生不小的變化，尤其社會的價值觀、思潮的轉變上，形成新舊的對

抗，導致社會觀點有所衝突，更容易形成新、舊思想集團的拉扯。姑且不論是否是打著禮教

反新思潮，這也反映出晚明的社會確實有經歷過一番波折與變動；尤其在情理方面的思想的不

同。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曾針對晚明文學的社會、思想方面，有作過探討。他認為與晚明

士大夫肯定人從生活慾望出發有關，並且更深入從「情」的角度進入。人們包括情慾在內的現

實人世中生活享受之意願和行為，與程朱理學所鼓吹的「天理」相對立，提出「情有者理必

�0   參閱齊俊：《持守與嬗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00�年），頁��～��。
��  參閱張顯清：〈晚明社會的時代特點〉，《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0�年��月，第��卷第6期）頁�～

6。
��  苗壯在《生綃剪》註本中前言所提，依照所寫內容推測，判斷其十九回作者所在地應該在江南一帶，以上參閱清‧谷口生，

苗壯編：《生綃剪》前言，《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年）。
��  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月一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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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有者情必無」和「理在情內」的命題，極力宣揚情的解放。��

在這樣的改變之下，無論宋明理學中情理思想方面已經獲得解放與改變，使得明末清初的

女性思維也就有所不同，背離倫常和禮制規範的婚戀制度也就悄然興起。��《生綃剪》第十八

回的女主角韓珠娘，正是這樣的角色，她與朗伯升的戀愛正是自由戀愛的追求而終成眷屬。在

這樣的改變下，明末清初的社會確實帶來相當大的改變，與社會狀況的變革也有所關聯，而商

業經濟的影響，也給明末時的社會帶來不同的化學效應。

舉例而言，明末陸人龍《型世言》曾寫出明末時期可能的社會情狀。如該書第三回〈悍

婦計去孀姑  孝子生還老母〉的故事，故事當中的周于倫是名孝子，因父親在他幼小時病歿，

姊姊也嫁到了張三舍家中去，於是僅剩母子相依為命。到了十五、六歲時，便娶了一個開南貨

店錢望濠之女，名為掌珠，希望能盡到媳婦之責，與婆婆共處。但掌珠自幼時備受父母溺愛，

嫁到周家後固然不能習慣。後周于倫因經商之故外出，家中酒店由掌珠與婆婆共同經營，目的

便是使家中經濟更加富裕，沒想到婆媳間竟因為錢財收入產生矛盾而起衝突，最後媳婦竟與

鄰居聯手設計賣掉婆婆。之後掌珠更是沈迷賭博，後來竟將朋友殺死，奪取五十兩，藉以繼續

賭博。�6 這樣的故事情節，在徐虹的〈《型世言》對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中則提到商品經濟

發展之影響，因經濟發展過程中世風的日益頹敗，如金錢勢利的誘惑，便可能使人性有所扭

曲。��

婆媳衝突問題雖早在《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與焦母之間已有類似的問題產生，然在晚

明小說中同樣有相關情節的出現，相對的代表著以女性為要的思維、思想之改變已經流入社會

大眾，封建或許不再是影響社會思想的主要因素。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藉由陸人龍《型

世言》故事講到友情不顧道義，錢財才是一切，並將友人殺害、翻臉不認。如同《生綃剪》第

十八回中疾丑生得知朗伯升與韓珠娘之間的愛情，因羨煞而殺掉好友，奪取其愛人。反的來

說，這可能反映出明末社會中對於自由戀愛的觀念之開放，甚至可視為一種利益的爭奪，其利

益則是貪其韓珠娘的美貌體態。疾丑生為達得到美人之目的，不擇手段將友人朗伯升殺害。同

樣韓珠娘的報仇手段亦可視作為對自身利益的爭奪，而其利益目的則是為自己的已殁丈夫有所

報復。兩相比較下，最終利益在於「愛」，但這樣的愛情爭奪卻是血淋淋的慘案。同樣的，為

求利益的過程恰好也反映了明末社會、經濟的型態，即是不擇手段、成就一切。

所以除了情、理的突破外，經濟發展確實也帶給明末不一樣的變化。但情的部份，是本

文當中所探討的重點之一，究竟晚明之際情理的改變，是如何促使作者在話本小說創作上有

��  參閱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年6月�0日一版一刷），頁��～��。
��  羅尚榮在〈封建的一曲挽歌―論《型世言》的思想創作〉所說，男性世界的奢侈腐化帶來世風的越禮愈制，人們的貞節觀念

在明中後期變得更加開放。以上參閱羅尚榮：〈封建的一曲挽歌―論《型世言》的思想創作〉，《語文學刊》，（�0�0年第

��期），頁�。
�6  明‧陸人龍：《型世言》，（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年），頁���～�0�。
��  參閱徐虹：〈《型世言》對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0�年��月，第6卷第�期）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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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運用。馬美信在《晚明文學新探》中也提到有關馮夢龍對於「情」的看法，認為馮夢龍將封

建倫理道德都歸於「情」，認為三綱之間的關係，都是至情上的真切，如「子有情於父，臣有

情於君」，或是「古者聘為妻，奔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馬美信認為，這是馮夢龍以

「情」設教的反封建意義。�� 若以馮夢龍觀點而論，「情」在晚明社會的變革已經影響著封建

思想，這亦是種突破，加之前述的推演理解，晚明的社會、經濟及生活環境，確實影響了作家

的寫作，同時也是種社會的反映，藉由小說的梳理呈現，使其封建、新思潮衝突更為顯而易

見。

二、全真教思想的角度

《生綃剪》中第十八回中的女主角韓珠娘，因為懷疑自己的丈夫朗伯升遭其友人疾丑生

陷害，雖未走出喪夫之痛，但仍決定改嫁於疾丑生，且育有一子。婚前他們談妥條件，每年在

朗氏的祭日當天，韓珠娘都要祭拜亡夫，以示緬懷。最終，雖然疾丑生抱得美人，但仍不敵心

中之道德，在韓珠娘確定朗氏是由疾丑生所殺後，便痛下殺手，先殺了兒子，再殺掉丈夫。綜

觀其情節發展，聯想道教當中的全真教，正有出道皈依後，必須放下至親的教義，恰與元雜劇

當中的度脫劇正有雷同之情節。馬致遠的《邯鄲道醒悟黃梁夢》中鍾離權為成功點化呂洞賓使

其出家，當中情節關目便有十試呂洞賓的故事，其一就是將他發配沙門島，呂洞賓最後摔死自

己的兩個小孩。�� 這是馬致遠對於大時代下之狀況的不滿與灰心而有所寄託於神仙道化劇，而

出家則能替自己帶來無憂無慮的生活；至少免去因官場的失志而傷心、不必因為種族歧視而替

自己感到自卑。晚明時期的社經狀況落差極大，經濟發達之後，人性惡質面反倒產生，才導致

有恢復舊道德之觀念，在封建思想崩解的晚明，可視為中國最早資本主義之萌芽，只是社會狀

況與當朝者並未能大破大立之改革，以致造成晚明社會當中情理之衝突。或許全真教的思維，

不免也影響了作者的寫作動機，亦或不盡然如此。以韓珠娘的殺夫殺子的情況而論，可從報仇

面直接獲得解答，但卻也可能因經濟社會中的貧富衝突，而使作者運用全真教的教義帶入其作

品。

除前述提及有關全真教當中的影響之外，另則要探討度脫、度化、出家等道教教義。道教

中度脫出家是道化中重要的步驟，然道教以得道成仙為基本信仰，一旦此信仰的建立，以出家

走向皈依大道為目標者，都會嘗試通過各種考驗而得道成仙。其實道教所信仰的「道」，本是

古人認識自然和人自身生命的過程中所創獲的觀念，因此老子《道德經》則視為萬物本源的最

高概括。�0 第一、二回中的有芷（老脫）在離家之後便遇到了乞丐，最後有芷還給他取了「無

��  參閱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年6月�0日一版一刷），頁��～�0。
��  十試呂洞賓的夢境當中，其中他的妻子與人通姦，他得知後憤而殺妻，在被發配沙門島後又斷開親情，摔死兩名幼子，最終

獲得仙人指引，獲得皈依。參閱馬致遠：《邯鄲道省悟黃梁夢》，《元曲選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年6月
第�版），第二冊下卷，頁�0��。

�0  參閱孫亦平：《道教的信仰與思想》（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00�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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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的稱號，乞丐也給有芷起了「脫灑」的稱號，此二稱號就名字上而論，與道教的無為有相

似之關係。周高德在《道教文化與生活˙修養真性》中便提及：

元氣混成清靜體，彩雲突出五方霞。金丹結就純陽子，玉液澆開不夜花。無相門中堆白

雪，虛中藏象產黃芽。長生路上行人少，只是先客與道家。

這是道教全真派的一首詩，全詩講的就是道家（道教）修真養性所證到的美妙無與倫比

的境界。��

此段敘述正恰巧吻合了第一回中有芷與無寒之間到了泰山後，叫出小廝的對話內容：

老脫心裡猜道：「又不是貓，又不是狗，又不是飛禽，到像個放樣的螞蟻。」問道：

「無寒，無寒，這兩個小廝，到像螞蟻。你看，你看，扒將起來一發像了。」無寒道：

「不是螞蟻是甚麼？他兩個七年前，在這裡鬥個不歇，我替他講和了，免他兩條性命。

他情願隨我，我將些符咒制他，又與他辰砂聖水丹服換他的毛骨氣味。又待七年藥力充

足，骨節換盡，然後取他耍子。」��

先比對全真派中的詩文而論，煉丹已經是道教當中必要的部份，然上述老脫與無寒這段對話中

也提到丹藥部份，加之從有芷離開家後遇到了乞丐開始，他的穿著便已經是「十月天氣，穿

件單衣，赤腳而走。��」十月天氣已經是冬天，在江南一代的氣候實屬四季分明，冬天相對寒

冷，然而無寒能夠有此穿著，恰好也呼應其名。

在有芷（老脫）踏上流浪之路後，可謂是踏上修行一途。無寒、老脫二人之間有種微妙

之關係，理應看作師徒關係。在道教當中若要使人皈依出家，點化勢必為必要之方式，那當有

芷遇到無寒後，筆者認為這是對於點化另外的書寫，以此動作使其出家。其實有關度化的書寫

常見於元雜劇中的神仙道化劇，便是以點化、度脫使人出家。諶湛認為，所謂度化、度脫是道

教當中皈依的重要方式，另收服精怪則是以點化方式；點化是針對非生物所用的方式，讓它悟

道。諶湛曾經提到有關度化、度脫與點化之意。度，有救度、濟度意思，脫，則為解脫之意；

脫主要為解脫塵俗凡慮，超生於外物。�� 這恰也與無寒收服兩隻螞蟻之間的鬥爭，進而成為一

��  參閱周高德：《道教文化與生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00�年�月二刷），頁���。
��  清‧花幔樓主人編：《生綃剪》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年），頁��～��（以下文本引用皆為同本，故不再詳

註）。
��  同註��，頁��。
��  點化、度脫、引度其實幾乎都為動詞，具有轉化之意；點化原是古代煉丹術的術語，「點」是少量物質引起大量另一種物質

發生變化，「化」是一種物質引起另一種物質發生變化；以少量物質引起大量的另一種物質發生變化，就是「點化」。詳參

諶湛：〈元雜劇中道教故事類型與神明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期（����年6月），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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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神物；到了第二回老脫更是以此神物（螞蟻）作為解救蓮花姊的兒子，將他完好的帶到老脫

身旁，並予以托人代養。雖然一、二回中帶有神異色彩，但不可忽略的此與道教之間的關聯。

神異、無為、灑脫的表現，無疑都是道教的體現，而道教當中的人生觀、至情觀也是影

響當時代的社會發展情況，然而道教當中的人性論也是探討的重點之一。韓珠娘如何能痛下殺

手，將自己的至親予以殺害，這是人格思想上值得探討之處，試觀道教思想當中，如何使人看

破俗世、放下至情而所導致的結果。

參、情與義的衝突視角

本文所選《生綃剪》第一、二回及第十八回作為本文的探討，筆者是以此三回當中的人

物態表現有所探究。首先在第一、二回故事中需在愛情與義氣上作定奪，究竟文中所呈現是愛

情之故而相挺？還是友情之故相挺？還是義氣之故相挺？而第十八回中親情與夫妻情是否可以

割捨而達到自己心中所要之結果，因此無論是有芷（老脫）與蓮花姊，或是韓珠娘與兒子的親

情，及朗伯升、疾丑生之間的愛情。母子情份上、愛情上皆能有所取捨，或是情義上的衝突，

都是人在情理上的矛盾、掙扎與選擇，以下則就情與義衝突視角窺其意涵。

一、有芷、蓮花之間的情義或愛情

義氣上而論，有芷（老脫）對於蓮花姊的相挺不在話下，這與他在趙員外家中寄宿後與丫

鬟蓮花姊之間的關係來談。蓮花當時雖懼怕小廝，但在有芷（老脫）的掌握之下，小廝確實不

敢輕舉妄動，也因為這次的獻寶的機會讓蓮花與有芷之間的距離拉近。然而筆者認為這是有芷

（老脫）在趙員外家的此段際遇，是讓有芷（老脫）與蓮花兩人之間帶有些愛情成分的開端，

首先是藉由小廝的聯繫，讓兩人在趙員外家中有了相會：

內中女眷要看之極，喚一個十六七歲丫鬟，名叫蓮花道：「你去取來我們看。」蓮花來

取又怕。老脫道：「姐姐，你不要怕，他不肯咬人的。我捧與你，你放心拿去耍耍。」

蓮花捧了小廝，輕輕的一徑擎將到內里，放在地上。一班女客，無不歡喜觀看，笑做一

團。剛剛手邊有兩個新枕頭，蓮花姐乖巧，順手兒將一個枕頭安在小廝身上，小廝不

動，又將一個安在上面，小廝又不動。蓮花姐說：「走呀。」這小廝便速速行走，大家

笑做一堆道：「蓮花說的話，他倒依他教訓。」都道：「到好耍子，好耍子。」玩了半

日，老脫道：「小廝出來。」輕輕說得一聲，小廝便往外走，徑走到老脫身畔。蓮花姐

與一班侍女呱子，都出來圍著觀看，不歇口裡問長問短，老脫隨口答應。即將小廝依舊

收拾，挂在腰里。蓮花姐道：「員外還未回，我們先整飯與先生吃。」��

��  同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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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有芷（老脫）無意的與蓮花相遇，藉由有芷（老脫）以小廝的出現之際，他們兩人做了

初步的接觸。以一個簡單的戲耍小廝的過程，先行牽起了有芷（老脫）與蓮花之間的接觸，雖

然是個不起眼的方式，但也埋下之後的飯局中蓮花姊自己靠近了有芷（老脫）的情節：

老脫才吃得點心、吃不下，止飲三五杯酒，吃些新鮮果品，連飯也不吃，立起身。蓮花

姐又來在桌邊道：「員外不得在家奉陪，請再坐坐。」老脫道：「有了，多拜上員外，

多拜上你奶奶，多擾多謝。」徑出門了。蓮花姐又道：「江先生日日到我家來便飯，員

外說在家的。」老脫謝道：「我得便就來。」別到對門樓上，解下小廝，枕頭睡了。趙

員外出外賀節，抵暮歸來。家中細細說上留江鄰之事，員外瞇瞇笑道：「正該如此，他

若來時，留他吃些，他若不來，送些去就是。」原來老脫得了這個吃飯的所在，卻也畢

竟便當。或一日兩往，或兩日三來，舉家無有厭他的。若是蓮花得知江先生到，分外殷

勤，茶茶酒酒更速刮些，還要向問螞蟻閒話，如此過了數月。�6

不論是否作為丫鬟接待客人的關係，蓮花姊的舉動也讓有芷（老脫）確實注意到她。有芷（老

脫）能在趙員外家中住下，實屬員外的幫忙，能夠與蓮花姊相遇便是場緣份；兩人之間在這兩

段敘述當中，一個無心、一個無意的舉動，卻牽起了兩人之間往後的關係，甚至蓮花最後出嫁

時，也不忘與有芷作別：

過了數日，蔣家來娶蓮花姐上轎之時，蓮花姐個個人都別過了，畢竟還要請江先生作別

作別。江先生因趙家來接，連晚也來相送。��

上述羅列的際遇，大致可以推敲出他們兩人之間因為時間推進所成的友情，而看似友情的背後

又有另一層面的發展。即是蓮花姊出嫁後，所設下了計氏想害死蓮花姊兒子的原因，最後孩子

則被有芷搭救並委託他人撫養長大的結果；同時也是有芷與蓮花之間的情愫是否存在，已於此

留下伏筆。倘若是作者以另一層面想表達之意涵，那有芷的舉動正是守護情人的最佳表現。乃

於不久後，大戶蔣承川因家中無子嗣，藉由媒婆四處媒合，最後蔣氏前來趙員外家中娶親，娶

親對象正是蓮花，促成了上述的因緣。然蔣承川元配計氏是位十分妒忌剽悍的婦女，無時無刻

都想要害死蓮花的兒子，甚至進一步暗示蓮花應該要對於自己的兒子痛下毒手；因此計氏的妒

忌心，反成了蓮花、有芷之間未斷的聯繫。

在第二回後段，有芷、蓮花之間的聯繫反而成了主軸，進一步注意到兩人之間「情」的關

係，尤其在傳出計氏想殺害蓮花的兒子一事傳回趙員外家時，有芷的反應也突顯了他的擔憂：

�6  同註��，頁��～��。
��  同註��，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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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想老脫正在趙家吃飯，趙家人就紛紛說：「蓮姐生個兒子，大阿媽三日之內要弄殺

他，今日是第二日了。」老脫心上急促不安，坐立不定。��

假設有芷是出家人，正常而論，蓮花的遭遇其實他大可不用擔憂、甚至讓他出面解救。全真教

當中的皈依，是可以放下任何「情」之事物，置「情」於物外，但有芷的反應卻是不同的表

現。尤其在解救小孩後，有芷將他寄養在別人家中，每逢數日就前往探望，為了給寄養父母

一兩五錢，他甚至賣起了藥膏。試想，一個孩子與有芷無親無故，卻用心扶養拉拔成長，這段

「情」的展現，確實與大眾對出家人的印象與表現有所衝突。究竟是因「情義」，還是因「愛

情」而付出？這樣「情」的展現，有芷也並未有求回饋，直言之，無論是為了愛情還是情義，

他的付出就今日時代而言是偉大的。試想如果是個無親無故者，甚至只是一面之緣者，卻有如

此的大愛展現付出，對於有芷一位出家人角色而言，這無不是展現了在情義、愛情之間的衝突

表現。

就在他救了蓮花的兒子後，更幫助了日後蔣承川死後財產的繼承問題。蔣承川的姪子見

伯父已死，便覬覦蔣家的財產，承川死前留下遺囑中提及有子寄養於外，其子正是有芷搭救蓮

花的兒子，丘福緣。雖然這段的情緣結局是以有芷作外公結束，有芷對於與蓮花的相處或幫助

下，可以將其視為「俠義」的表現，但反面來看這實著也是種「情」的表現；只是在情義、愛

情之間產生了衝突，而最大衝突便在於有芷（老脫）的角色。倘若他正是道教當中的皈依出家

人，那上述的各種表現，也已經帶入了自己的感情，從蓮花小孩將要被殺一事傳到他耳中後，

他的擔憂其實不僅僅是對友人，更是種擔心情人或是愛戀之人的憂心。

從有芷、蓮花的相處而論，兩人是否能結為聯姻只能臆測，如同對於愛情的表現，只有作

者的想法才是唯一的解答。第一、二回這樣的描寫，雖不盡然是寫出家人本來應有的灑脫，反

而在「情」的表現與衝突，更具有特色。

二、親情、情義的拉扯─韓珠娘弒子殺夫

《生綃剪》共有十九回，每回所演之故事不盡相同，然第十八回中的韓珠娘一角的

「情」之衝突表現，則在親情、情義上。不同於有芷「情」的表現，韓珠娘一角呈現的可謂是

報仇雪恨的愛情，但其中卻殺了自己的小孩是較為值得注意的部份，如同道教中全真教義，這

是種放下至親後的表現，同時也是種對於道義展現的忠誠。雖說這樣的過程可能由夢境度化所

造成，�� 但如何能夠對於自己懷胎十月的小孩痛下殺手，其弒子想法是值得理解。

��  同註��，頁��～��。
��  夢的啟迪，是道教當中一種悟道的方式，道教人士也發現了夢境可以使人體驗不同的實境。解夢，是科學上針對我們的夢境

作剖析；然而夢境啟迪能否使人悟道，在科學上是否能獲得有利的說法我們無法作評斷。如神仙道化劇則是藉著夢的啟迪，

度化他人、使人悟道；而災的譴告又是另外的說法與度化的方式。以上參閱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上

海文化出版社，�00�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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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手段，即使是現代社會來看都是相當聳動的事件，但在第十八回的結尾當中甚至以

「俠婦」稱韓珠娘的行為，這放在現今都可能讓人不解，況且是殺了自己兩位至親。過去觀念

而言，女性的社會地位本身就無特別顯著，蔡芷琳曾在〈《生綃剪》研究〉中提到，這也是作

者對於封建道德觀念之反動。蔡芷琳提到：

在封建社會，強調男尊女卑、夫婦人倫之道的法則，限制了女性人格的發展，無形中左

右女性生活的一切，須依附男性而生存，沒有任何自主權，因此女性的生命存在沒有個

體價值可言。但明中後期以後，受社會經濟、思潮的影響，女性的觀念和以前不一樣

了，懂得表達對幸福、自主婚姻生活的可望及追求，唯有女性意識完全覺醒，才能徹底

擺脫封建禮教的桎梏。�0

女性意識的崛起，可以看作是明末社會的變化、封建社會的逐漸崩解，也是徹底改變封建思想

的社會。韓珠娘的殺夫殺子可視作女性權益的意識覺醒，乃因她選擇的是替已故的丈夫復仇，

甚至將小孩視為「仇子」，這樣的心境是很不一樣的。我們通常有著女性弱勢的刻板印象，因

此，即便是與仇家、不愛的人而懷胎所生下的孩子，骨肉終究是母親懷胎十月所生，常理而

論，可能就放了孩子一條生路或是寄送、寄養於別處；但是在本文中，作為母親的韓珠娘冷靜

的選擇先殺掉了自己的孩子，更以「仇子」視之，可說是已經完全放下了母子情。第十八回韓

珠娘要殺害疾丑生前說到：

急急覓下一把鋼刀，磨得絕利，先將四歲孩子割斷咽喉，盛在坐桶兒里。遂將自己細軟

衣飾，盡行毀卻。漸漸黃昏時節，星子吃得爛醉回來。婦人迎了他到臥所，忍不住便將

利刀砍去，星子舉手一遮，一隻手砍為兩斷了。星子要喊，婦人道：「你這歹心賊！你

若一喊，我就亂砍死了你！今暫留你的臭口，片時說幾句明白的話。」星子忍著疼，

跪著道：「娘子，我知道你今日為郎伯升報仇。你若不肯饒我，千萬好看我的孩兒阿

饒，也是五年夫妻之情。」婦人嗔著眼，指著星子的額顱道：「你這歹賊！我和你什麼

夫妻！我那郎伯升丈夫被你這歹賊，輕輕謀死。我為冤仇未報，舍身到你家裡。今日天

網恢恢，你自口裡吐出前情。言真事確，自當碎你的尸，挖你的心肝，祭我丈夫！你快

快伸頭就死，不然，我亂砍了！」星子又流淚哀求：「千萬好看我的孩兒阿饒。」婦人

道：「歹賊！這個仇子，我已先殺死了。」就在桶中索碌的提出來。星子見了，已魂不

附體。婦人即將刀在星子頸上亂砍。星子痛昏，掙挫不住，一交暈倒。便矻扎的一頓子

砍下頭來，卻似一個西瓜滾在地下。婦人弄了一番，一些氣力也沒了。等不得天明，懷

�0  參閱蔡芷琳：〈《生綃剪》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0�0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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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伯升的玉環，將兩個人頭，一把殺人刀，打做一個被包。��

從文中可看其手段實屬兇殘，也看出韓珠娘完全只為復仇而生。前述提及道教中對於殺害了至

親的說法，全真教當中有放下所以情感，可以義無反顧，但何其無辜的稚子，卻也成了受害

者；只是這樣的作法，也反映了全真教義中對於親情的放下，才能有更深層的悟道。

當至親與愛情所產生的衝突，多少影響著自己的內心想法，其實韓珠娘嫁給疾丑生目的很

簡單，便是報仇雪恨；只是對於自己所生下的兒子也痛下殺手，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張秀

珍同樣在〈《生綃剪》研究〉�� 對於明末社會的狀況，提出了看法：

無論是譴責或是宣揚，在小說中，人性的本來面貌得到最真實最本質的體現，透視出明

末清初的世相百態。所展現的是一個率真的社會、一個剝去了偽裝的社會。��

韓珠娘的表現，正是種直接的反應與表現，總共五年的日子、五年的五月二十日，等著替死去

的丈夫平反，如同張秀珍研究所說，「就是剝去了偽裝的社會，只要是人都有可能為了自己而

做出違背良心之事」，就像疾丑生將好友朗伯升推入水中溺死一樣，世相百態可謂就真的是明

末清初的寫照了。

王建科的《元明家庭家族敘事文學研究》一書中，對於家庭、親情曾經提過有關父子、

母子之情感是人類最基本、最為深刻的情感之一，強烈程度不下於男女情感。�� 對於韓珠娘母

子、疾丑生、朗伯升之間的夫妻情感而言，是種情感衝突的表現，韓氏為了死去的丈夫的復

仇，是種報冤的意識；如同王建科所說，復仇與報冤意識，與人們的家庭血緣關係有密切的關

係。�� 筆者看來，這正是第十八回中韓珠娘所產生的情義衝突，韓氏本可以與朗伯升組成美好

家庭，但卻遭友人陷害致死；以至於韓珠娘反以家庭的血緣，來殺害疾丑生父子，作為最痛的

復仇，疾丑生死前對韓珠娘提到：「千萬好看我的孩兒阿饒。」韓氏等於是用了家庭進行最痛

的復仇，而這痛就是對於疾丑生的報應。

肆、結論

人的一生總有許多時刻走在十字路口，如何選擇對於自己才是最好的結果只有自己瞭

解，而愛情、情義、至情等，都是人生當中會遇到的課題之一。本文所選的兩回當中，人物性

��  同註��下冊，頁���～�60。
��  張秀珍：〈《生綃剪》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0��年。
��  參閱張秀珍：〈《生綃剪》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0��年，頁��。
��  參閱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敘事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00�年��月一刷，頁�0�。
��  同上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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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截然不同，當然人物內心的想法也不盡相同；唯一相同的點，正是兩者都是對於自己所在乎

的人付出，只是手法上、結果不同。

江有芷生性隨合、隨性，本是有機會飛黃騰達的智慧，卻選擇灑脫、隨性過著想要的日

子。就在偶然的寄宿下，與蓮花姊有了一條引線牽連關係。種種表現是為愛還是為友情、還是

為公義，其實端看讀者如何揣測。筆者之所以選擇有芷與蓮花兩人作探討，正是觀察出有芷對

於蓮花的舉動，是種超越了友誼的關係，尤其在福緣的養育上，更可作為父子來看。有芷對於

蓮花是否帶有感情、情愫的部份，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又與有芷自己的身份而論，是

種衝突產生。如筆者前述所言，有芷應當是出家人，灑脫、隨性的展現，正是體現了道教中的

教義，只是感情上的重視，究竟是愛情、友情要如何獲取平衡，就看讀者的想法了。

韓珠娘殺夫弒子確實報了心中之仇恨，對於自己的親生兒子能下手殺害，這也已是超乎了

常人的作為與想像；只能說在情感上，她所存有的僅僅是對亡夫的思念，其情感又相當深刻。

而疾丑生的錯誤之舉也造成了他人家庭的破碎，愛情與親情上的衝突，也產生於此。韓珠娘之

於殺害兒子的仇恨，對替亡夫的報仇雪恨與親手殺害小孩的衝突，這可能是難以抉擇的課題；

卻也可能是最直接、最簡單的問題，即是報仇祭亡夫。這樣的情義衝突上，最後還能以「俠

婦」稱之，那明末清初的社會道德觀，也使人感到好奇。反的來說，也反映出男女之間的議

題，無論是否是男尊女卑，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有嘗試著被提升。但提升之際，在那時代的社會

對於女性是否有給予應有的權利或是地位的肯定，又或是男性三妻四妾的問題，小說的敘述與

呈現其實是最好的媒介，可惜《生綃剪》並未能明確的點出女性地位的重要性，反而只以「俠

婦」帶過，這並不是提升女性的方式，只是運用女性作為「俠」的表現手法罷了。

本文以衝突視角探討，希望能夠提出不同視角與看法，對於《生綃剪》能以反面角度思考

與閱讀，衝突視角的探討，其實正是期望以另一面的結果、推斷而有所得知，也期望藉由《生

綃剪》探究明末清初江南一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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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高德：《道教文化與生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00�年�月二刷。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月一刷。

孫亦平：《道教的信仰與思想》，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00�年�月。

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年6月�0日一版一刷。

齊俊：《持守與嬗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00�年。

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徐　虹：〈《型世言》對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00�年��月，第6卷第�期）頁��～��。

張顯清：〈晚明社會的時代特點〉，《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0�年��

月，第��卷第6期）頁�～6。

諶　湛：〈元雜劇中道教故事類型與神明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期（����年6月），頁�0～�0。

羅尚榮：〈封建的一曲挽歌―論《型世言》的思想創作〉，《語文學刊》，（�0�0年第��

期），頁�～�。

學位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張秀珍：〈《生綃剪》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0��年。

蔡芷琳：〈《生綃剪》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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